
       

 
 

 

 
有關關連交易的 

補充公告 

 
玆提述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0年10月30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

容有關於二級購買貸款的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內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行的潛在投資者提供以下有關三井住友銀行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的

身份的進一步資料。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三井住友銀行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               

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其為一間金融控股公司，其集團成員主要從事各種金融服務，包括

商業銀行、租賃、證券、消費金融和其他服務。 

 
 
承董事會命 

羅春德 謹啟 

公司秘書 

 
香港，2020年11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為李國寶爵士#（執行主席）、李國章教授*（副主席）、 黃子
欣博士**（副主席）、李國星先生*、羅友禮先生*、李國仕先生*、李民橋先生# （聯席行政總
裁）、李民斌先生# （聯席行政總裁）、黃永光博士*、奧正之先生*、范徐麗泰博士**、李國榮
先生**、唐英年博士**、李國本博士**及杜家駒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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